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沈浑政复字﹝2023﹞60号
申请人：邹某某。
被申请人：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地址：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8号安姆大厦C座，法定代表人：刘亦群，职务：局长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6月12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经销商为某公司销售的一款“松针油凝胶糖果”存在违法违规问题。2023年7月28日，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通过邮政快递(1211335659230)寄送的《关于邹某某举报某公司涉嫌违反标准规定的回复》，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，于2023年8月23日提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2023年9月5日向本机关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，申请撤回复议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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